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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委員盧秀燕、江啟臣、王惠美、紀國棟等 15 人，有鑑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公布「遷都中台灣

」之調查研究指出，七成一民眾認為北、中、南、東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四成五贊成首都遷至

中台灣。同時，去年日本大地震發生之後，福島輻射嚴重外洩，日本朝野皆積極研議建設「陪都

」事宜，反觀台灣，首都台北市距離台電核一、核二、核四廠僅二十多公里，且台北為盆地地型

，有易淹水之隱憂，一旦發生天災或類似日本之核災，首都將全面癱瘓。故遷都中台灣有其必要

性，特別是政府許多重要部門皆集中於台北市，若遭遇天災人禍，則政府部門恐有無法運作之危

機。爰此，考量天災、核安風險及台灣區域均衡發展，本席建請行政院以遷都中台灣為前提，優

先規劃將「行政院」、「立法院」兩個重要部門遷至中台灣，同時逐步研議整體遷都事宜。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興大學商情暨民調中心接受台中市區發展促進會委託，針對一千零六十八名台灣本島

19 個縣市的 20 歲以上台灣民眾進行「遷都中台灣」調查研究，七成一民眾認為北、中、南、東

有發展不平衡問題，四成五贊成首都遷至中台灣。 

二、去年日本大地震，福島輻射嚴重外洩，災情嚴重之餘，日本朝野開始積極討論是否建設

「陪都」，以防首都東京陷入災難或恐怖攻擊的危機。所謂「陪都」，為一種複都制，指一定國

家在首都之外另外設立的都城。陪都至少都是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個別陪都實際就是全國性的政

治中心或實際上的首都。 

三、目前我國首都台北市距離台電核一、核二、核四廠僅二十多公里且為盆地地型有易淹水

之隱憂，一旦發生類似日本之核災，首都恐將全面癱瘓。另外，政府去年一系列措施，包含解決

北市房價過高之奢侈稅關徵，不外乎即是為了解決經濟過於集中而產生的問題，五都合併升格後

，中央應考量北中南均衡分布，經濟全面發展，並促進區域平衡發展。 

四、台中地理位置適中，氣候良好，遷都台中為國土重生、政府再造之良策，不只舒緩天災

及核安疑慮，更能平衡區域發展，協助化解全台年輕一代之就業、貧富差距及少子化等困境，甚

至是配合「奢侈稅」的複合良方。爰此，考量天災、核安風險及台灣區域均衡發展，本席建請行

政院以遷都中台灣為前提，優先規劃將「行政院」、「立法院」兩個重要部會遷至中台灣，同時

逐步研議整體遷都事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盧秀燕  江啟臣  王惠美  紀國棟 

連署人：林正二  廖國棟  林德福  廖正井  楊應雄  

許添財  鄭汝芬  陳碧涵  李桐豪  陳超明  

吳秉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蔡委員錦隆說明提案旨趣。 

蔡委員錦隆：（17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蔡錦隆、江啟臣等 19 人，為請中央政府

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加速興建台中都會區鐵路環線，及建構台中都會區便捷交通網，以發揮日間

載客、夜間運貨之多重功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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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蔡錦隆、江啟臣等 19 人，為請中央政府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加速興建台中都會區鐵路環

線，及建構台中都會區便捷交通網，以發揮日間載客、夜間運貨之多重功能。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 

說明： 

一、大台中興建捷運之必要性。 

台中市及台中縣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一個現代化的國際都市必須具備便捷

的交通網，因此興建台中都會區「捷運系統」，勢在必行。 

二、鐵路環線是最佳選擇。 

所謂捷運系統並非僅限於一般大眾捷運系統，鐵路環線也是捷運的一種，也就是鐵路捷運化

，以台中都會區現在鐵路分布而論，充分利用現有資源，興建鐵路環線反而是最佳的選擇。茲就

台中市鐵路環線析述如下： 

(一)台鐵縱貫線於竹南站至彰化站間分成山線與海線， 

路線長分別各約 89.2 公里及 91 公里，兩者相距約為 10～16 公里。台鐵山線在台中市主要有

后里站、豐原站、潭子站及台中站，在海線有大甲站、清水站、沙鹿站，形成兩條縱貫線發展。

然而隨著台中都會區快速成長，台中都會區必須東、西相連，因此在台中都會區間興建「東西向

鐵路」銜接台鐵山線與海線，構成台中地區台鐵環狀鐵路網，將台中都會區臨山線主要都市（后

里、豐原、潭子等）與臨海線主要都市（大甲、清水、沙鹿等）連成一氣，建構台中都會區完整

之鐵路網結構，成為新形式的都會捷運系統，並將台中港、台中機場、高鐵烏日站連結起來，應

是最佳選擇。 

(二)台中市鐵路環線規劃路線： 

1.日南站～泰安站 

日南站→跨越大安溪及沿南站→泰安站→后里站→豐原站→潭子站→太原站→台中站→大慶

站→烏日站→成功站→追分站→大肚站→龍井站→沙鹿站→清水站→台中港站→大甲站→日南站

。 

2.大甲站～后里站 

大甲站→沿大安溪南岸→泰安站→后里站→豐原站→潭子站→太原站→台中站→大慶站→烏

日站→成功站→追分站→大肚站→龍井站→沙鹿站→清水站→台中港站→大甲站→日南站。 

3.清水站～台中機場 

清水站→潭子站→太原站→台中站→大慶站→烏日站→成功站→追分站→大肚站→龍井站→

沙鹿站→清水站。 

4.清水～追分間雙軌化 

清水→沙鹿→龍井→大肚→追分 

三、台中興建鐵路環線有下列優點： 

(一)可由臺灣鐵路管理局直接辦理興建，不必另外成立興建機關，成本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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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興建工程較容易，速度較快，甚至能立即動工。 

(三)可由台灣鐵路管理局直接經營，營運成本較低。 

(四)可發揮日間載客、夜間運貨之最大功效。 

四、台中鐵路環線可行性： 

本席要強調：台中市鐵路環線的可行性是百分之百，經費只需 100 多億元，而可立即動工，

且可在短期內完成。 

五、請行政院務必責由交通部，將台中市鐵路環線列為最優先的政策，付諸施行。 

提案人：蔡錦隆  江啟臣 

連署人：盧秀燕  詹凱臣  陳鎮湘  廖正井  林明溱  

馬文君  陳雪生  紀國棟  吳育仁  楊玉欣  

林德福  江惠貞  林郁方  簡東明  鄭天財  

徐少萍  呂玉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林委員世嘉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世嘉：（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臨時提案，有鑑於性侵害犯

刑期滿或假釋後之處遇機制未完善，致追蹤與輔導成效不彰，使性侵害犯再犯率無法降低，形成

治安上的重大死角。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以之電子腳鐐監控，其成效仍有待改善，脫離監管

案件仍多，且其僅能對假釋中或緩刑交付保護管束的性犯罪者，而未及於假釋期滿之前科犯，造

成管理上之漏洞；另據同法之規定，性侵害犯在服刑期滿後，必須定時向警局登記報到，但相關

規定及行政監管措施不足，未能確實掌握再犯率高之性侵害前科犯。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法

務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性侵害犯罪之保護管束機制，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並強化刑後管理

，落實保護民眾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性侵害犯刑期滿或假釋後之處遇機制未完善，致追蹤與輔導成效不

彰，使性侵害犯再犯率無法降低，形成治安上的重大死角。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以之電子腳

鐐監控，其成效仍有待改善，脫離監管案件仍多，且其僅能對假釋中或緩刑交付保護管束的性犯

罪者，而未及於假釋期滿之前科犯，造成管理上之漏洞；另據同法之規定，性侵害犯在服刑期滿

後，必須定時向警局登記報到，但相關規定及行政監管措施不足，未能確實掌握再犯率高之性侵

害前科犯。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性侵害犯罪之保護管束機

制，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並強化刑後管理，落實保護民眾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有一名教師遭性侵假釋犯鄰居殺害的案件，此一不幸案件使性侵犯重返社區的安全

議題再獲關注。由於本次案件中，加害者雖有性侵害前科，但犯案時未成年，不但減輕其刑，也

未加強追蹤列管，成為現行性侵犯前科犯回歸社會後管理之漏洞，顯然相關法令與配套措施仍有

疏漏，造成民眾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